不可撤销担保书

致：威海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兹有我单位   位客人（名单详情后附），委托威海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办理 韩国 签证，并于2010  年_-   月-    日至 2010年   月    日参加贵社组织的赴韩国  的旅游团队。
若所述客人违反前往国签证条例，且在参团期间擅自离团、延期回国（经贵社同意及突发原因除外），或出现滞留不归的情况，我单位愿意承担以下担保责任：

1 在得知发生上述情况后，我单位愿意于两日内向贵社支付每人 捌 万元人民币作为担保金，
合计      万元整；如果未能在限期内付清此款，我单位将无条件承担与此相关的法律责任。

2 向贵社支付因客人发生上述情况后而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前往国移民局的处罚及遣返费用等，中国公安机关的处罚及办案经费等，贵社协助处理相关事务费用，因本担保书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涉及法律方面的费用。

3 赔偿贵社因客人发生上述情况后，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根据但不限于前往国使、领馆由此而减少或停止贵社签证业务而引起的营业业务利润损失。

4 我单位承诺所述客人按期回国三日内将护照原件交由贵社送前往国使、领馆注销签证。我单位担保并明确上述情况一旦出现和发生，将放弃对担保书提出任何抗辩的权利，并对上述担保书履行相关义务且承担法律责任。

客人名单下列：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护 照 号 码

	
	
	

	
	
	


                                                  单位盖章：(行政公章)
                                                  领导签名：

                                                  日    期：
